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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八號報告書》— 第 8 章

青年廣場

撮要

1 .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行 政 長 官 在 《 一 九 九 八 年 施 政 報 告 》 中

公 布 ， 當 時 位 於 港 島 東 的 柴 灣 社 區 中 心 會 重建為青 年 廣 場 ，作

為 本 港 青 年 發 展 活 動 的 基 地 。 青 年 廣 場 的 建 設 費 用 總 額 為

7 . 71 億 元 。 建 造 工 程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展 開 ，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

完 成 ， 落 成 的 建 築 物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移 交 民 政 事 務 局 。 二

零 零 九 年 三 月 ， 民 政 事 務 局 通 過 公 開 招 標 ， 批 出 一 份 為 期 七 年

的合約予一承辦商，為青年廣場提供日常管理及營運服務。

2 . 青 年 廣 場 自 二 零 零 九 年 八 月 起 分 階 段 投 入 服 務 ， 二 零 一

零年三月正式啓用。青年廣場的整體樓面總面積約為 40 00 0 平

方 米 ， 由 主 座 大 樓 及 旅 舍 大 樓 組 成 ， 主 要 設 施 包 括 旅 舍 、 綜 藝

館 、 表 演 及 展 覽 平 台 、 劇 場 、 辦 公 室 、 多 用 途 ／ 功 能 室 、 零 售

店鋪和餐廳等。審計署最近就青年廣場進行審查。

3 .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 民 政 事 務 局 曾 承 諾 會 在 青 年 廣 場 運 作 三

年 後 （ 即 二 零 一 三年 ）， 檢 討 其 管 理及 營 辦 模 式 。 審 計署 建 議 民

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在 該 局 進 行 檢 討 時 ， 應 考 慮 本 報 告 書 所 載 審 計 署

的 意 見 及 建 議 ， 並 視 乎 情 況 ， 徵 詢 各 持 份 者 （ 包 括 青 年 事 務 委

員 會 、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、 承 辦 商 ， 以 及 與 青 年 服 務 有 關 的 非 政

府 機 構 ） 的 意 見 。 早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， 政 府 決 定 由 民 政 事 務 局 直

接 負 責 管 理 和 營 辦 青 年 廣 場 ， 並 承 擔 所 帶 來 的 商 業 風 險 。 二 零

零 九 年 ， 民 政 事 務 局 告 知 立 法 會 ， 該 局 會 盡 量 以 具 成 本 效 益 的

方 法 營 辦 青 年 廣 場 ， 以 達 到 收 回 成 本 的 目 標 。 審 計 署 因 此 建 議

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在 該 局 進 行 檢 討 時 ， 審 慎 考 慮 青 年 廣 場 應 如 何

定 位 ， 務 求 在 青 年 發 展 及 收 回 成 本 兩 項 可 能 有 抵 觸 的 目 標 之 間

取得適當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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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予以改 善之處

4 . 青 年 廣 場 是 政 府 對 推 動 本 港 青 年 發 展 的 一 項 重 大 投 資 ，

旨在建立一個全港青年發展活動的基地（見第 1 段 ）。審計署發

現以下範疇有可改善之處：

運作及表 現

( a ) 需 要 制 訂 質 和 量 服 務 表 現 指 標 ， 以 衡 量 青 年 廣 場 對 青 年

發 展 作 出 的 貢 獻 這 些 指 標 的 例 子 包 括 在 青 年 廣 場 舉 辦

的 青 年 活 動 目 標 次 數 、 參 與 活 動 的 青 年 目 標 人 數 ， 以 及

青年廣場的青年訪客目標人數；

( b ) 需 要 改 善 青 年 團 體 租 用 旅 舍 的 情 況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

月，民政事務局訂定青年團體應佔青年旅舍租客 4 0% 的

目標比例。在 2 010 - 11 年度及 2 01 1 -1 2 年度首九個月，

實際目標使用者所佔比例分別是 18 % 及 3 4 %；

( c ) 需 要 增 加 青 年 活 動 的 數 目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五 月 至 二 零 一

二年 一月期間在青年廣 場舉行的 2 13 0 項活動中 ，只有

1 10 9 項（ 52 %）與 青年有關；

( d ) 需 要 改 善 設 施 的 使 用 情 況 審 計 署 實 地 視 察 發 現 不 少 在

青 年 廣 場 的 辦 公 室 似 乎 沒 有 人 員 辦 工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

十 月 ， 3 6 間 零 售 店 鋪 中 只 有 11 % 租 予 非 牟 利 青 年 團 體

（ 列 為 優 先 考 慮 租 戶 ）。 除 此 之 外 ， 青 年 廣 場 用 於 錄

音 、 錄 影 及 影 片 後 期 製 作 、 攝 影 製 作 、 服 裝 設 計 、 舞 蹈

及展覽的設施使用率皆低於 50 %；

( e ) 需 要 改 善 記 錄 訪 客 的 方 法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， 民 政 事 務

局 告 知 立 法 會 ， 青 年 廣 場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的 人 流 量

（ 超過 113 0 00 人 次）創 新高 。審計 署審查 發現 這些訪

客 資 料 是 來 自 承 辦 商 提 交 的 人 流 數 目 ， 而 人 流 數 目 包 括

進 入 和 離 開 青 年 廣 場 的 訪 客 ， 因 此 人 流 數 目 可 能 比 訪 客

數 目 多 出 1 00 %。 另 外 ， 提 交 的 人 流 數 目 包 括 員 工 和 工

作 人 員 （ 應 不 計 入 訪 客 數 目 ） 及 其 他 訪 客 （ 例 如 旅 舍 租

客 、 家 長 、 家 傭 和 餐 廳 用 膳 人 士 ）。 這 些 人 士 當 中 有 部

分可能不是青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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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需 要 檢 討 所 涉 費 用 是 否 用 得 其 所 青 年 廣 場 在 20 10 - 11

年 度 （ 全 面 啓 用 第 一 年 ） 錄 得 營 運 虧 損 3 ,3 20 萬 元 。 這

營 運 業 績 ， 跟 民 政 事 務 局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估 計 的 每 年

虧損 5 00 萬元，相差很大。民政事務局需要就青年廣場

對青年發展所作的貢獻，考慮其營運成本是否合理；

( g ) 需 要 檢 討 租 金 策 略 雖 然 民 政 事 務 局 向 租 用 場 地 及 設 施

的 目 標 使 用 者 （ 主 要 是 青 年 團 體 ） 提 供 適 當 租 金 優 惠 ，

但 審 計 署 關 注 到 目 標 使 用 者 能 否 負 擔 這 些 優 惠 租 金 。 舉

例 來 說 ， 來 自 青 年 團 體 的 旅 舍 租 客 比 例 低 於 目 標 比 例

（ 見 上 文 ( b ) 項 ），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可 能 是 由 於 旅 舍 客 房

房租偏高；

策劃與推 行

( h ) 需 要 審 慎 考 慮 中 央 設 施 的 選 址 青 年 廣 場 作 為 青 年 發 展

的 中 央 設 施 ， 當 然 期 望 青 年 會 經 常 前 往 該 處 。 然 而 ， 審

計 署 注 意 到 由 於 地 點 問 題 ， 青 年 廣 場 不 能 輕 易 吸 引 在 新

界 和 新 市 鎮 居 住 的 青 年 ， 而 這 些 地 方 的 青 年 人 口 卻 比 較

多 。 青 年 廣 場 欠 缺 一 個 與 其 他 青 年 相 關 設 施 有 明 顯 區 別

的重點主題，更令到青年廣場缺乏吸引力；

( i ) 需 要 依 期 完 成 青 年 廣 場 項 目 青 年 廣 場 建 造 工 程 於 二 零

零 八 年 四 月 完 成 ， 較 原 定 竣 工 日 期 二 零 零 五 年 年 底 遲 了

2 8 個月。工程延誤的主因，是政府需時決定青年廣場的

營 辦 模 式 及 財 務 可 行 性 。 有 關 決 定 要 到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

才作出；

( j ) 需 要 設 有 適 當 的 管 理 及 監 督 架 構 督 導 委 員 會 （ 負 責 監

督 青 年 廣 場 的 發 展 工 作 ） 及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就 青 年 廣

場 的 運 作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） 內 ， 均 包 括 具 豐 富 青 年 發 展

工 作 經 驗 或 與 青 年 團 體 關 係 密 切 的 成 員 。 然 而 ， 督 導 委

員 會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九 月 一 次 會 議 舉 行 後 不 再 活 躍 ， 而 管

理 諮 詢 委 員 會 則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才 成 立 。 因 此 ， 在 二

零 零 五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期 間 ， 民 政 事 務 局 未 能 充 分 取 得 主

要 持 份 者 （ 青 年 團 體 和 非 政 府 機 構 ） 的 意 見 ， 以 助 策 劃

和監督有關項目的推行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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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k ) 需 要 定 期 公 布 青 年 廣 場 的 營 運 業 績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三

月 ， 民 政 事 務 局 未 曾 向 立 法 會 匯 報 青 年 廣 場 的 營 運 業

績，也沒有設立定期匯報青年廣場表現的機制。

未來路向

5 . 在 這 次 審 查 工 作 中 ， 審 計 署 曾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訪 問

了 參 與 本 港 青 年 發 展 工 作 的 五 個 主 要 非 政 府 機 構 ， 就 改 善 青 年

廣 場 的 管 理 和 營 運 的 途 徑 及 方 法 ， 徵 詢 他 們 的 意 見 。 有 兩 個 機

構 表 示 ， 青 年 廣 場 欠 缺 重 點 主 題 或 鮮 明 形 象 ， 以 吸 引 青 年 參 加

活 動 。 全 部 五 個 機 構 均 表 示 ， 青 年 廣 場 地 點 不 便 ， 此 外 ， 青 年

團體難以負擔其旅舍房租及設施租用費，宣傳推廣亦有不足。

6 . 就 這 些 可 予 以 改 善 之 處 ， 審 計 署 建 議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

應：

運作及表 現

( a ) 訂 定 質 和 量 服 務 表 現 指 標 ， 以 衡 量 青 年 廣 場 對 青 年 發 展

的貢獻；

( b ) 繼續採取積極措施，改善青年團體租用旅舍的情況；

( c ) 評 估 青 年 團 體 對 旅 舍 住 宿 服 務 的 需 求 ， 以 及 為 青 年 旅 舍

訂定長遠的理想目標使用者比例；

( d ) 繼 續 採 取 積 極 措 施 ， 在 青 年 廣 場 舉 辦 更 多 有 意 義 和 具 吸

引力的青年活動；

( e ) 繼 續 採 取 措 施 ， 提 升 青 年 廣 場 辦 公 室 的 有 效 使 用 ， 以 符

合設置辦公室的原意；

( f ) 繼續盡量邀請更多優先考慮租戶租用零售店鋪；

( g ) 確 定 青 年 廣 場 部 分 設 施 使 用 率 偏 低 的 原 因 ， 以 及 採 取 措

施提高其使用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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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採 取 措 施 ， 編 製 更 具 意 義 的 統 計 數 字 ， 以 評 估 青 年 廣 場

在達致青年發展的目標方面的程度；

( i ) 繼 續 加 強 青 年 廣 場 的 推 廣 工 作 ， 特 別 是 向 青 年 進 行 宣

傳；

( j ) 就 青 年 廣 場 對 青 年 發 展 的 貢 獻 ， 考 慮 其 營 運 成 本 是 否 合

理；

( k ) 聯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檢討青年廣場的租金策略；

策劃與推 行

( l ) 定期公布青年廣場的營運業績；

( m )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民 政 事 務 局 的 檢 討 中 ， 參 考 與 青 年 服 務 有

關的非政府機構提出的意見；及

( n ) 日後推行類似項目時 :

( i ) 作出更準確的財政預算；

( i i ) 採 取 有 效 措 施 ， 把 策 劃 及 推 行 階 段 的 項 目 風 險 減

至 最 低 ， 包 括 審 慎 研 究 項 目 的 選 址 ， 以 及 盡 可 能

在預定竣工日期前完成項目；及

( i i i ) 確保設有適當的管理及監督架構。

當局的回 應

7 .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同 意 審 計 署 的 建 議 。 他 歡 迎 審 計 署 提 出

多 項 正 面 、 具 建 設 性 和 前 贍 性 的 建 議 ， 有 關 建 議 旨 在 更 有 效 地

協 助 民 政 事 務 局 透 過 青 年 廣 場 這 個 平 台 ， 達 到 推 動 青 年 發 展 的

政策目標。

二零一二年四月


